
 

AMAX Holding Co., Ltd. 

艾瑪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時 間：2024 年  6 月 20 日 (星期四) 上午九時整 

地 點：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50號12樓(第一會議室) 

出席股數：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41,666,004股，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所代表股份總 

數為31,465,339股，佔全部已發行股份總數75.51%。 

出席董事：倪小菁董事、倪集烈董事 

列 席: 財務長 衛婉倩、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張志安會計師、 

建業法律事務所 洪紹恒律師 

 

主 席：倪小菁董事長       紀 錄 : 林季燁 

 

一、宣布開會: 出席股東已達法定股數，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略) 

三、報告事項 

(一) 2023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公鑒。請參閱附件一。 

(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2023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報請 公鑒。請參閱附件二。 

(三) 2023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2023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承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1.本公司2023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志安會計師

及郭加龍會計師查核完竣。 
2.上述財務報告及營業報告書業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通過。 
3.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及附件三。

決 議: 本案經投票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佔投票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1,442,299 權 
99.92% 

反對權數:             5,109 權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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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權數:             3,033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4,898 權 
0.04%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2023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1.本公司2023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253,480,846 元，累積可供分配盈餘為新

台幣233,352,932元，本年度擬分派盈餘新台幣123,930,876元，盈餘分派表

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四。  
2.本次現金股利每股擬分配新台幣3元 (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無條件捨去)，

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

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3.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

事宜；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率

因此發生變動者，董事會已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決 議: 本案經投票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佔投票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1,444,299 權 
99.93% 

反對權數:             5,609 權 
0.01% 

無效權數:             3,033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2,398 權 
0.03%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1.本公司為配合實際營運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 

2.公司章程修訂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五。 
 

決 議: 本案經投票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佔投票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1,443,291 權 
99.92% 

反對權數:             5,610 權 
0.01% 

無效權數:             3,033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405 權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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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1. 本次辦理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必要理由：本公司為吸引及留任公司所需

專業人才、激勵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力，以期共同創造更高之公司及股

東利益。 
2. 本公司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之主要內容如下： 

(1) 發行總額：發行總額為新台幣 1,000,000 元，每股面額 10 元，共計普

通股 100,000 股。 
(2) 發行條件： 

A.發行價格：本次為無償發行，發行價格每股新台幣 0 元。 
B.既得條件：員工自獲配(即增資基準日)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屆滿下

述時程仍在職，並達成各年度本公司所設定之個人績效目標，可分

別達成既得條件之股份比例如下： 
任職屆滿 1 年：50%。 
任職屆滿 2 年：50%。 

C.個人績效目標：係指員工自被授與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於各既得期

間屆滿日仍在職，且未曾有違反法令、勞動契約、工作規則、員工

道德行為準則及懲戒處分等相關規範及約定之情事，各既得期間屆

滿日之前一個年度達到公司績效評估與發展辦法之績效目標，評核

分數 85%(含)以上。 
D.員工未符合既得條件或發生繼承之處理方式：遇有未達既得條件

者，由本公司無償收回並辦理註銷，其他各項情事處理方式，悉依

本公司訂定之發行辦法辦理。 
3. 員工之資格條件及得獲配或認購之股數： 

(1) 以本公司與本公司國內外控制或從屬公司之全職正式員工為限。 
(2) 實際被給與員工及可獲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數量，將參酌年資、職

級、工作績效、整體貢獻、特殊功績或其它管理上需參考之條件等因

素等，由董事長核定後提報董事會同意。惟經理人、具員工身分之董

事者應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再提報董事會決議。非經理人、非

具董事身分之員工，應提報審計委員會同意，再提報董事會決議。 
(3) 本公司給與單一員工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發行員

工認股權憑證累計得認購股數，加計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

計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本公司依募發準

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與單一員工得

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但經各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單一員工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與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之合計數，得不受前開比例之限制。如主管機關更新相關規

定，悉依更新後之法令及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4. 認購新股後未達既得條件前受限制之權利： 

(1) 既得期間員工不得將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出售、質押、轉讓、贈與他

人、設定、或做其他方式之處分。 
(2) 員工依本辦法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未達既得條件前該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不得享有配股、配息、現金增資認股、以資本公積轉增資

及資本公積配發現金之權益；如遇於本公司各項配股、配息及認股基

準日之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業日起，至權利分派基準日止，此期間

-3-



 

達成既得條件之員工，其解除限制之股票仍未享有配股、配息、認股、

以資本公積轉增資及資本公積配發現金之權益。 
(3)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後，應立即將之交付信託且於既得條件未成就

前，員工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向受託人請求返還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 
(4) 既得期間如本公司辦理現金減資等非因法定減資之減少資本，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應依減資比例註銷。如係現金減資，因此退還之現金須交

付信託，於達成既得條件後才得交付員工，惟若未達既得條件，本公

司將收回該等現金。 
(5) 員工未達既得條件前，於本公司股東會之出席、提案、發言、表決權

及其他有關股東權益事項皆委託信託/保管機構代為行使之。 
5. 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益影響事

項：若以本公司 2024 年 4 月平均之收盤價每股 350.1 元估算，於全數達

成既得條件，可能費用化之最大金額為新台幣 35,010 千元；依既得條件

於 2025 年～2026 年每年可能費用化金額分別約為新台幣 26,258 千元及

8,752 千元。依本公司於 2024 年 4 月 30 日之在外流通股份 41,666,004 股

計算，2025 年～2026 年每年對公司每股盈餘可能減少金額分別約為新台

幣 0.63 元及 0.21 元。對本公司每股盈餘稀釋尚屬有限，故對股東權益尚

無重大影響。 
6. 其他重要事項： 

(1) 本公司擬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自股東會決議日起一年內，得分次

向主管機關申報，自主管機關核准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二年內，

得視實際需要，一次或分次發行。 
(2) 本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授權由董事會依相關法令，向主管機關辦理

申報發行；如有未盡事宜，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全權授權董事會依相

關法令修訂或執行之。 
7. 2024 年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詳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 本案經投票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佔投票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1,442,198 權 
99.92% 

反對權數:             7,710 權 
0.02% 

無效權數:             3,033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2,398 權 
0.03% 

 

  

六、臨時動議: 無 
七、散會: 同日上午 9 時 1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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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AMAX Holding Co., Ltd. 
艾瑪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營業報告書

AMAX公司已成立超過四十年，為AI高效能運算、液冷整機櫃以及高密度伺服

器和存儲等整體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的提供者，提供給國際上各大客戶(包含半

導體業者或矽谷新創業者等)最具可靠的完整解決方案。

AI時代的來臨，整個AI伺服器相關產業開始高度發展，112年度受到地緣政治

與晶片缺貨的因素，使得出貨進度有所影響，但本公司在各子公司的協同努力，合

併營收為60.77億元。全球高科技產業投入發展AI相關，運算力較以往成長百倍的情

況下，高密度發熱的散熱問題更將是刻不容緩需要解決的議題，AMAX公司憑藉著

40多年的背景之下，在AI伺服器整體解決方案加上液冷散熱技術的耕耘也反映出豐

碩的成果，在半導體產業及大型語言模型(LLM)等應用領域更是有所斬獲，本公司

於112年Q3於台灣設廠以因應業務之發展並開啟在台發展計畫。

一、112年度營業報告

(一) 112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112年度在全體同仁的努力下，本公司仍維持獲利，全年營收60.77億元；

稅後淨利2.53億元，毛利率較前一年度成長4%。

(二) 預算執行情形

未公開112年度財務預測，故無預算執行情形之說明。

(三) 112年度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財務收支

單位 : 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2年度 111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

營業收入 6,077,297 6,748,900 (671,603) (9.95%)
營業毛利 990,218 836,225 153,993 18.42%
營業費用 662,382 556,087 106,295 19.11%
營業淨利 327,836 280,138 47,698 17.03%
本期淨利 253,481 184,523 68,958 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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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112年度 111年度

資產報酬率(%) 9.21 8.73

股東權益報酬率(%) 16.15 17.20

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比率(%) 77.19 68.33

純益率(%) 4.17 2.73

稅後每股盈餘(元)(註) 6.88 5.10
註 : 係以流通在外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四) 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耕耘人工智慧(AI)及高效能運算(HPC)領域已久，取得多項專

利權、商標權及軟體著作權，有鑑於整體市場龐大且技術多元，本公司以

具備高附加價值及未來發展性之技術為開發重點。針對 HPC、企業和政府

的人工智慧與液冷散熱解決方案，我們已經有經驗可以提供 :  

1. 人工智慧資料中心解決方案 (AI Data Center Solutions)：AMAX 公司為人

工智慧、工業應用和先進冷卻技術提供客製化的高效能運算解決方案。採

用AMAX 的 NVIDIA DGX™ 、HGX™與MGX™等的解決方案，將可以

直接協助研發長或技術長(CTO)、數據科學家和人工智慧(AI)工程師進行

相關設計，加速AI設計所需的簡化性基礎架構和軟體，解決開發高端人工

智慧資料中心的複雜性，為企業提供卓越的技術以構建所需的生成式 AI 
和 LLM 解決方案等。

2. 高密度散熱解決方案 (High-Density Cooling)：掌握有限空間中的熱能管理

。我們的高密度資料中心冷卻解決方案不僅僅是應對熱管理挑戰的解決方

案，滿足現代運算的高性能需求，且支援客戶的持續發展目標，不管是升

級現有設備還是設計新架構，我們的解決方案都能提供客戶在競爭激烈的

資料中心運算環境中蓬勃發展所需的效率、可擴充性和可靠性。

3. 開放運算計畫 (Open-Compute Project) ：採用下一代資料中心的開放性標

準。AMAX 公司在採用和實施開放運算計畫 （OCP） 標準方面處於領先

地位，為 OCP 資料中心提供解決方案，重新定義現代計算基礎設備的效

率、可擴充性和環境可持續性。通過與 OCP 的使命保持一致，我們利用

開放式硬體架構和設計原則來促進創新、降低營運成本並最大限度地減少

對環境的影響。我們的OCP資料中心解決方案專為尋求擁抱資料中心未來

的企業和組織量身訂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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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料中心解決方案 (Data Center Solutions) ：我們的資料中心解決方案徹

底改變現代IT基礎設備的效率、安全性和可擴充性。通過利用先進的運算

技術，支援人工智慧應用、工業計算和創新液體冷卻技術不斷增長的需求，

以滿足當今數據驅動(Data Driven)世界的關鍵需求。

本公司未來將以具備高附加價值及未來發展性之技術為開發重點。如

本公司近年積極發展的液冷系統及高效能運算技術，其中液冷系統相關技

術為目前產業熱門焦點，由於液冷技術可令最新型CPU及GPU等關鍵伺服

器部件明顯降溫，在保持伺服器最高性能運行之際並達成省電低耗能之目

標，與時下全球所重視「節能減碳」的環保概念一致，已是主流散熱技術，

故運用該技術開發及創造差異化產品，並符合科技市場潮流推展新應用軟

硬體，為本公司未來研發工作發展重點。

二、113年度營運計畫概要

(一) 經營方針及營業目標

1. 業務發展

本公司持續提高全球各地之產品交付和運籌能力，提供更完善的售後服

務，滿足全球客戶日益增長的需求，國際化經營管理能力一直是我們的

強項，在擴展國際市場佔有率的過程中，這將會是一個重要優勢。今年度

更由於在台灣設廠並開始進行產銷的相關策略規劃，AMAX公司將以美

國經驗來和台灣各廠商相互合作，提升全球供應鏈的進一步整合，不只

是讓台灣的企業或政府可以享有我們整體解決方案的提供，同時公司也

將產品品質與生產效率同步提高，與台灣重要企業將成戰略夥伴關係。

2. 產品研發

AMAX公司在美國矽谷有地利之便，可以第一步接觸到最先端科技的演

進與新創公司的創意，市場研究與分析更是日常與各公司互動的過程中

就累積大量訊息，因此在掌握客戶需求和新市場趨勢上，將更努力搶先

一步調整產品及市場定位，維持並持續提升市場競爭力。由於具備客製

化的整體解決方案提供能力，深化各產業客戶的需求並滿足和挑戰客戶

要求，更是本公司一直以來的工作熱情所在。

今年度除不斷推進液冷技術研發，提高產品和技術的競爭力外，更將技

術應用為先進製造客戶打造下一代的液冷HPC機櫃，除了考慮高性能計

算(HPC)環境中的功率效率及冷卻性能外，更將滿足最嚴苛的環境安全與

可靠度標準，AMAX公司協助客戶實現其製程推展所需高性能目標的要

求，也不忘記堅持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原則，客戶將不只是可以獲得最

高效的解決方案，同時兼具可靠與環境保護的多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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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運及財務策略

本公司隨著國際營運規模的成長，持續強化財務結構管理，將全球子公

司的資源做有效的交互應用，隨著資本市場的融資建立，更加支持營運

策略的實現，今年度將在台灣更加吸納多元優秀人才，除可實現在台業

務的展開外，更透過原先AMAX教育培訓的全球化，讓台灣的優秀人才

亦可以在AMAX的國際化載體中發展，人才與企業的共同成長一直是本

公司的使命。

本公司十分注重品質與環境管理， ISO 9001/ISO 14001之認證更是早已

取得，今年度將持續投入在台發展之相關資源，優化相關物流和採購流

程，建立全球高效的供應鏈管理體系，提高生產效率與品質，並將持續進

行數位轉型，以支持穩固且具競爭力的企業成長策略。

(二) 重要之營運政策

1. 深耕國際化半導體設備大型客戶並積極開發國際半導體新客戶。

2. 推進液冷系統的相關開發，滿足多元客戶(如半導體業者或LLM新創等)的
需求。

3. 持續耕耘AI整體解決方案，在運算力不斷提高的過程中，協助客戶做到創

新與環境保護的企業社會責任目標。

董事長 倪小菁

總經理 倪小菁

會計主管 衛婉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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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艾瑪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AMAX HOLDING CO., LTD.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2023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

派議案等，其中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志安

會計師及郭加龍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書。上述營業報

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

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十四條之四規定出具報告，敬請 鑒核。

艾瑪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AMAX HOLDING CO., LTD.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林佑安

-9-



附件三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附件四

AMAX Holding Co., Ltd. 
艾瑪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59,889,303 

加：本期稅後淨利 253,480,846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25,348,085)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54,669,132)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233,352,932 

盈餘分配數：

減：現金股利(註 1)              (123,930,876) 每股現金股利 3 元

期末未分配盈餘(註 2) 109,422,056 
註 1：截至西元 2024 年 3 月 12 日止，流通在外可參與分配股數為 41,310,292 股。

註 2：本次現金股利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股列入公司其他收入。

董事長:倪小菁 經理人:倪小菁 會計主管:衛婉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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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AMAX Holding Co., Ltd. 
艾瑪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第一條 目的

本公司為吸引及留任公司所需專業人才、激勵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力，以期共

同創造更高之公司及股東利益，依據公司法第二六七條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發佈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以下簡稱募發準則)等相關規定，

訂定本公司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第二條 發行期間

於主管機關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二年內，得視實際需要，一次或分次發行，

實際發行日期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第三條 員工之資格條件及得獲配之股數

(一)以本公司與本公司國內外控制或從屬公司之全職正式員工為限。所稱「控

制或從屬公司」，係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二、第三百六十九條之

三、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九第二項及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一之標準認定之。

(二)實際被給與員工及可獲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數量，將參酌年資、職級、

工作績效、整體貢獻、特殊功績或其它管理上需參考之條件等因素等，由

董事長核定後提報董事會同意。惟經理人、具員工身分之董事者應先經薪

資報酬委員會同意，再提報董事會決議。非經理人、非具董事身分之員

工，應提報審計委員會同意，再提報董事會決議。

(三)本公司給與單一員工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

權憑證累計得認購股數，加計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不得

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本公司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與單一員工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

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但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單

一員工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與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得不受前開比

例之限制。如主管機關更新相關規定，悉依更新後之法令及主管機關規定

辦理。

第四條 發行總額

發行總額為新台幣1,000,000元，每股面額10元，共計100,000股。

第五條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條件及股份權利內容受限情形

(一)發行價格：本次為無償發行，發行價格每股新台幣0元。

(二)發行股份之種類：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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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既得條件：

員工自獲配(即增資基準日)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屆滿下述時程仍在職，並

達成各年度本公司所設定之個人績效目標，可分別達成既得條件之股份比

例如下：

任職屆滿1年：50% 
任職屆滿2年：50% 

(四)個人績效目標：係指員工自被授與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於各既得期間屆滿

日仍在職，且未曾有違反法令、勞動契約、工作規則、員工道德行為準則

及懲戒處分等相關規範及約定之情事，各既得期間屆滿日之前一個年度達

到公司績效評估與發展辦法之績效目標，評核分數85%(含)以上。

(五)員工未符既得條件或發生繼承時，應依下列方式處理：

1. 一般離職(自願/資遣/開除)：
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生效日起即視為未符既得條件，

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2. 留職停薪：

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自復職日起回復其權益，惟既得

期間條件應按留職停薪期間，往後遞延。留職停薪期滿未復職之員工，於

留職停薪期滿之日即視為喪失達成既得條件之資格，就尚未達成既得條件

之股份由本公司依法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3. 一般死亡：

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死亡當日即視為未符合既得條

件，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4. 退休(含屆齡退休、強制退休及自請退休) 
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辦理退休生效當日即視為未符

合既得條件，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5. 職業災害：

(1)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而無法繼續任職者，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

員工權利新股，仍依本條第(二)項既得條件之時程比例達成既得條件。

(2)因受職業災害致死亡者，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由繼

承人於被繼承員工死亡當日起，仍依本條第(二)項既得條件之時程比例

達成既得條件。繼承人於完成法定之必要程序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得

以申請領受其應繼承之股份。惟繼承人自本公司通知領取之日起一年內

須配合辦理股份領取的相關作業程序。逾時未能配合辦理者，視為繼承

人拒絕受領，本公司有權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6. 調職：

(1)員工請調至關係企業、其他公司或子公司時，其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

制員工權利新股應比照本項第一款「一般離職」之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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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員工本公司營運所需，經本公司指派轉任本公司關係企業、其他公司

或子公司之員工，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不受轉任之影

響。惟仍需受本條第三項既得條件之限制，且仍需繼續在所指派轉任本

公司關係企業、其他公司或子公司服務，其個人績效評核由本公司之董

事長參考轉任公司提供之績效評核核定是否達成既得條件。

7.員工向本公司以書面聲明自願放棄被授予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者，公司將

依法向員工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8.員工違反本公司工作規則或員工手冊之規定被核定為【大過】(含)以上之

懲處，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9.員工終止或解除本公司之代理授權，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10.績效表現未能符合本條第(三)項要求者：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即視為

未符既得條件，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屬該既得期間之股份並

辦理註銷。

(六)獲配新股後未達既得條件前股份權利受限之權利：

1.既得期間員工不得將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出售、質押、轉讓、贈與他人、

設定，或作其他方式之處分。

2.除前述限制外，員工依本辦法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未達既得條件

前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不得享有配股、配息、現金增資認股、以資本公積

轉增資及資本公積配發現金之權益；如遇於本公司各項配股、配息及認股

基準日之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業日起，至權利分派基準日止，此期間達

成既得條件之員工，其解除限制之股票仍未享有配股、配息、認股、以資

本公積轉增資及資本公積配發現金之權益。

3.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後，應立即將之交付信託且於既得條件未成就前，

員工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向受託人請求返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4.既得期間如本公司辦理現金減資等非因法定減資之減少資本，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應依減資比例註銷。如係現金減資，因此退還之現金須交付信託，

於達成既得條件後才得交付員工，惟若未達既得條件，本公司將收回該等

現金。

5.員工未達既得條件前，於本公司股東會之出席、提案、發言、表決權及其

他有關股東權益事項皆委託信託/保管機構代為行使之。

(七)其他約定事項：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交付信託期間應由本公司全權代理員工 與股票信託/保
管機構進行(包括但不限於)信託/保管契約之商議、簽署、修訂、展延、解

除、終止，及信託/保管財產之交付、運用及處分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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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併購之處理

尚未既得股票得由併購相關契約或計畫約定變更。

第六條 簽約及保密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員工，應簽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受領同意書」並遵

守保密規定，除法令或主管機關要求外，不得洩漏獲配股份之數量及所有相關

內容。員工若有違反之情事且經本公司認為情節重大者，對於尚未達成既得條

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該員工立即喪失受領股份之資格，本公司有權無償收

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第七條 施行細則

(一)本辦法有關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員工名單、簽署等事宜之相關手續及詳

細作業時間，由本公司承辦單位另行通知獲配股份之員工辦理。

(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後須立即直接交付信託保管，並由本公司或本公司

指派人員全權代理員工與股票信託機構進行(包括但不限於)信託契約之商

議、簽署、修訂、展延、解除、終止，及信託財產之交付、運用及處分指示。

(三)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放作業細節，由本公司承辦單位另行

通知獲配股份之員工辦理。

第八條 稅賦

依本辦法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其相關稅賦按當時中華民國之稅法規定辦

理。

第九條 實施及修訂

(一)本辦法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超過二分之一同意，並

報主管機關核准後生效，發行前修正時亦同。嗣後如因法令修改、主管機關

審核要求或客觀環境改變而有修正之必要時，授權董事長修訂本辦法，嗣

後再提董事會追認後始得發行。

(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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